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南水北调天津市配套工程管理办法》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水务局拟定的《南水北调天津市配套工程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现转发给你们，自 2014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 年 2月 21 日 

  

  南水北调天津市配套工程管理办法 

  市水务局 

  第一条 为加强南水北调天津市配套工程（以下简称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管理，

保障供水安全，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运行、保护和管

理。 

  本办法所称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包括输水管涵、水闸、泵站、调蓄水库等工

程及设施。 

  第三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保护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统筹协调工程管理和保护的重大问题，依法

查处危害工程安全的违法行为。 

  市发展改革、规划、国土房管、环保、建设交通、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

责，做好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护的相关工作。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沿线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工程保护工作

的组织和领导，开展工程保护的宣传教育，督促有关单位和个人履行工程保护义



务，配合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危害工程安全的违法行为。 

  第四条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护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市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综合平衡，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五条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运行管理单位（以下简称运行管理单位）应当遵

守有关水务、规划、建设、安全生产、质量监督、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本办法规定，执行国家和本市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依据相关标准和规范制

定本单位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运行管理、调度管理、安全保护管理制度和相关规程，

宣传工程安全与保护知识，履行工程保护义务，保障工程安全运行。 

  第六条 运行管理单位应当执行供水计划，做好管辖范围内的水量调度、水质

监测、水量计量工作，保障供水安全。 

  第七条 运行管理单位应当做好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检测、维修、巡视养护、

应急抢险等工程管理和保护工作，保障运行安全，具体负责下列工作： 

  （一）定期对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进行检测、维修，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对

安全风险较大的区段和场所，应当进行重点监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安全事故的

发生；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应当及时采取改造、更新等措施避免水量损失。 

  （二）配备专门人员对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进行日常巡视养护，如实记录巡视

养护情况。发现安全隐患，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对工程存在外部安全隐患、自身排除确有困难的，应当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三）建立与供水规模相适应的抢险抢修队伍，并向社会公布抢险值班电话。

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定期举行演练。 

  第八条 运行管理单位对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进行检测、维修、巡视养护、应急

抢险等作业时，工程沿线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优先保证抢险抢修工

作的进行。因上述作业造成相关单位或者个人财产损失的，运行管理单位应当依

法给予补偿。 

  第九条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中，输水管涵的管理范围为输水管涵正上方覆盖面

及由两侧外缘向外延伸 10 米的区域；水闸、泵站工程的管理范围为由工程外缘向

外延伸 10 米的区域；倒虹吸、阀井、排气孔以及水文水质监测、通讯、供电等设



施的管理范围为由设施外缘向外延伸 10 米的区域。 

  第十条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中的调蓄水库的管理范围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划定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保护范围为由工程及设施管理范围外缘向外

延伸 30 米的区域，其中穿越城区、镇区的可以不小于 10 米。 

  第十二条 在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护范围内进行城乡建设、国土利用等规划调

整或土地利用性质变更时，相关部门应征求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和个人有依法保护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义务，不得侵占、毁坏南水北调

配套工程设施；发现侵占、毁坏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设施的行为，应及时向市水行

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在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可能影

响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正常使用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征得运行管理单位

同意，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保护措施。需要运行管理单位增加保护设施的，由

此产生的费用由相关项目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四条 在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爆破、打井、

采石、取土等影响工程运行和危害工程安全的活动。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违反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对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或者设施造成损坏的，责任人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